
关于净额法确认收入对本次评估影响的专项分析意见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公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友谊集团”）2020 年以来联营模式下的百货业务

收入由总额法确认收入调整为净额法确认，经核查评估底稿及与企业核实，我们

认为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友谊集团 100%相关的资产评估（以

下简称“本次评估”）中标的公司联营模式下百货业务以总额法确认收入为基础

预测未来年度的收入、成本及费用具备合理性，且本次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及成本不影响本次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具体分析如下： 

一、以总额法为基础预测未来年度的收入、成本及费用更为合理 

1、以总额法口径预测未来年度的百货收入及成本更加合理 

标的公司百货业务收入分为联销模式与购销模式，2020 年后，联营模式下

收入以净额法确认，购销模式下收入以总额法确认。 

首先，2020 年前，标的公司按照总额法对联销模式下百货收入进行核算，

为保证未来年度收入及成本预测的延续性与准确性，本次评估仍然按照总额法对

未来年度营业收入进行预测。 

此外，在联营模式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况下，收入仍然以总额收入及与

供应商约定分成比例为基础产生，因此，以总额法口径预测未来年度的百货收入

及成本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标的公司联营模式百货业务利润产生的过程。 

2、以总额法口径为基数预测未来年度的费用更为合理 

本次评估对于销售费用的预测中，与百货收入相关的费用包括职工薪酬、门

店装修维修费、水电费、低值易耗品、广告宣传费、交通运输费、业务招待费、

销售服务费、停车服务费、外包服务费、办公费、差旅费、保险费、邮电通讯费、

咨询顾问费、包装费、检测费、节能服务费及其他费用，主要费用与总额法口径

百货收入相关性更高，因此，未来年度上述各费用均以对应年度总额法口径百货



收入为基数，以 2018、2019 各项费用占总额法百货收入比例的平均值作为未来

年度的预测比例，来预测未来年度各项费用。 

本次评估预测未来年度的财务费用时，手续费与总额法口径下收入具有正相

关性。 

综上，本次评估中对于费用的预测需借助于标的公司长期在以总额法为原则

的财务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数据及经验，若改为以净额法原则确认收入为基础

进行预测，将加大预测难度并降低预测准确性。 

因此，按总额法确认的百货业务收入为基础来预测未来年度的费用更为合理。 

3、标的公司资产结构与总额法口径下的收入相关 

即使联销模式下以净额法确认收入，标的公司的收付结算模式及现金流依然

与过往会计年度一致，在收到顾客款项后，按照向供应商分成比例计提应付账款，

在预测未来年度营运资金时，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口径更为合理。因此，从合理

预测标的公司资产结构角度考虑，应以总额法口径收入作为预测基础。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以总额法确认收入为基础预测未来年度的收入、成本及

费用具备合理性。 

二、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不影响本次评估值 

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股权现金流模型进行测算，即：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付息债务的增加（或减少）-

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1、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不影响未来年度的毛利及净利润

预测 

如前所述，本次评估以总额法确认收入为基础预测未来年度的收入、成本及

费用更为合理，标的公司 2020 年度联销模式百货业务调整为以净额法确认收入

对本次评估预测未来年度的毛利及净利润无影响。 

2、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不影响未来年度的各项费用预测 



如前所述，本次评估以总额法确认收入为基础预测未来年度的收入、成本及

费用更为合理，故标的公司 2020 年度联销模式下百货业务收入确认由总额法改

为净额法，不影响未来年度的各项费用预测。 

3、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不影响未来年度的营运资金增加

额预测 

对于营运资金的预测，因净额法抵消的成本亦占用资金，按总额法的收入成

本来预测未来年度的营运资金更为合理，故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

本不影响未来年度的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 

4、对于折旧摊销、付息债务的增加（或减少）、资本性支出，收入按净额法

或总额法确认并不对其产生影响。 

综上，标的公司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成本不影响未来年度收益法各项参

数的预测，故友谊集团联销模式下百货业务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及成本不影响本次

评估值。  

三、净额法口径下预计标的公司未来年度收营业入 

在净额法口径下，预计标的公司 2020 年至 2023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45,719.29 万元、130,842.73 万元、134,694.71 万元及 138,662.73 万元，营

业成本分别为 91,484.97 万元、60,430.28 万元、62,274.66 万元及 64,190.18

万元。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净额法确认收入对本次评估影响的专项分析意见》之签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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